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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扣船问题 
外交会议最后文件 

 1.  联合国大会在 1997 年 12 月 18 日的第 52/182 号决议中核可召开一次外交

会议 审议并通过一项扣船公约  

 2.  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扣船问题外交会议于 1999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在日内

瓦召开  

 3.  下列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澳大利亚

白俄罗斯 比利时 贝宁 巴西 保加利亚 布隆迪 喀麦隆 加拿大 智利 中

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丹麦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几内亚 海地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

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肯尼亚 拉脱维亚

黎巴嫩 利比里亚 立陶宛 马达加斯加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墨

西哥 摩纳哥 摩洛哥 莫桑比克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塞内加尔 新

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乌克兰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 越南 也门  

 4.  国际海事组织联系成员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  

 5.  下列政府间组织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 阿拉伯劳工组织 非洲统一组织

美洲国家组织 伊斯兰会议组织 政府间国际铁路运输组织  

 6.  下列非政府组织派观察员参加了会议 普通类 国际商会 国际自由工会

联合会 联合国协会世界联合会 特别类 国际船舶供应商协会 国际港埠协会

拉丁美洲航行法与海洋法协会 国际海运联盟 国际海事委员会 国际集装箱出租

商协会 伊比利亚 美洲海事法学会 国际保障和赔偿协会组织 国际自然及自然

资源保护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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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会议选举主席团成员如下  

会议主席  朱曾杰先生 (中国) 

会议副主席 伊达 巴里诺娃女士  (俄罗斯联邦) 

 马克 戈蒂埃先生 (加拿大) 

 米科拉 马伊麦斯库尔先生 (乌克兰) 

 马赫穆德 巴海 埃尔丁 伊卜拉欣 纳斯拉先生 (埃及) 

 埃拉迪奥 培尼亚洛萨先生 (巴拿马) 

 路易吉 罗韦利先生 (意大利) 

 L K 谢里先生  (新加坡) 

总报告员  瓦尔特 德萨莱唐先生 (巴西) 

 8.  会议设立了主要委员会 起草委员会和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要委员会  

   主席 贡布里先生 (挪威) 

   成员 不限名额  

  起草委员会  

   主席 小马尔科姆 J 威廉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核心成员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比利时 中国 科特迪瓦 克罗地

亚 丹麦 埃及 法国 冈比亚 德国 加纳 立陶宛

墨西哥 俄罗斯联邦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突尼斯 土耳

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全权证书委员会  

 主席 萨玛 佩依曼女士  (澳大利亚) 

成员 澳大利亚 贝宁 巴西 中国 海地 莫桑比克 菲律宾 俄

罗斯联邦 美利坚合众国  

 9.  会议秘书处包括下列官员 贸发会议秘书长鲁本斯 里库佩罗先生 执行

秘书 贸发会议发展和贸易效率服务设施司司长让 古伦里安先生 副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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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组织法律事务和对外关系司司长罗萨里 巴尔金夫人 海事组织高级副司长莫

尼卡 姆巴涅弗夫人 海事组织高级法律干事阿古斯丁 布兰科 巴赞先生 贸发

会议贸易效率服务设施司法律股股长马赫恩 法赫弗里女士 贸发会议贸易效率服

务设施司法律干事卡洛斯 莫莱诺先生 贸发会议高级法律干事埃里克 克里斯皮

尔斯先生 会议秘书 贸发会议的阿维尼 贝赫南先生 会议副秘书 贸发会议的

卡尔马 登今先生  

 10.  作为工作基础 会议收到了贸发会议和海事组织合设政府间船舶优先权和

抵押权及有关问题专家组编写的扣船公约条款草案 1 各国政府以及政府间组织和

非政府组织关于扣船公约条款草案的意见和建议汇编 2 会议通过了议事规则 3 和

议程 4  

 11.  会议在会议报告5 所记录的议事基础上确定了 1999 年国际扣船公约 的

案文  

 12.  会议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通过了公约的案文 公约将自 1999 年 9 月 1 日

至 2000 年 8 月 31 日(内含该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签署  

 

                                                
1   TD/B/IGE.1/5  
2   A/CONF.188/3和 Add.1-3  
3   A/CONF.188/2  
4   A/CONF.188/1  
5   A/CONF.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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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最后文件的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本最后文件的正本应交存联合国秘书处档库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于日内瓦  

 

会议主席 

朱曾杰  

贸发会议秘书长  

R 里库佩罗  

会议执行秘书 

丁 古伦里安 

会议副执行秘书  

R 巴尔金 

贸易效率服务设施司法律股 

M 法赫弗里  

高级法律干事 

E 克里斯皮尔斯  

会议秘书 

A 贝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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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代表在本最后文件上签字 以资证明  

 所派代表在本最后文件上签字的国家是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比

利时 贝宁 巴西 喀麦隆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特迪瓦 克罗地

亚 古巴 丹麦 厄瓜多尔 埃及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

比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几内亚 海地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 意大利 日本 拉脱维亚 利比里亚 立陶宛 马达加斯加 马耳他 马绍

尔群岛 墨西哥 摩纳哥 莫桑比克 荷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秘鲁 菲律宾 葡萄牙 大韩民国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新加坡 斯洛伐克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瑞典 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泰国 突尼斯 土

耳其 乌克兰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

国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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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国际扣船公约 

 本公约各缔约国  

 确认宜促进世界海运贸易的协调 有序发展  

 确信需要制订一项反映相关领域最新发展情况的实现国际统一的扣船法律文

书  

 兹协议如下  

第  1 条  

定   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1. 海事请求 指以下一种或一种以上事由引起的请求  

(a) 船舶运行引起的灭失或损坏  

(b) 与船舶营运直接有关的人身伤亡 不论发生在陆上或水上  

(c) 救助作业或任何救助协议 如适用 包括在船舶本身或其货载构成环

境损害威胁时对船舶实施的救助所产生的任何特殊赔偿  

(d) 船舶对环境 海岸或有关利益方造成的损害或损害威胁 为预防 尽

可能减少或消除此种损害而采取的措施 此种损害的赔偿 为恢复环

境而实际采取或准备采取的合理的措施的费用 第三方因此种损害而

蒙受或可能蒙受的损失 以及与本项所指的性质类似的损害 费用或

损失  

(e) 与起浮 清除 收回或摧毁沉没的 成为残骸的 搁浅的或放弃的船

舶或使之无害有关的费用或开支 包括与起浮 清除 收回或摧毁仍

在或曾在该船上的任何物件或使之无害有关的费用或开支 以及与维

护放弃的船舶和维持其船员有关的费用或开支  

(f) 有关船舶的使用或租用的任何协议 不论载于租船合同或其他协议  

(g) 有关船舶载运货物或旅客的任何协议 不论载于租船合同或其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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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船载货物(包括行李)或与其有关的灭失或损坏  

(i) 共同海损  

(j) 拖航  

(k) 引航  

(l) 为船舶的营运 管理 维护或维修而向其提供的物品 材料 给养

燃料 设备(包括集装箱)或服务  

(m) 船舶的建造 改建 修理 改装或装备  

(n) 港口 运河 码头 港湾及其它水道规费和费用  

(o) 因船长 高级船员和其他在编船员在船上工作而应支付给他们的工资

和其它款项 包括应为其支付的遣返费和社会保险费  

(p) 为船舶或船舶所有人支付的费用  

(q) 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应支付或他人为其支付的船舶保险费 (包括

互保会费)  

(r) 船舶所有人或光船承租人应支付或他人为其支付的任何与船舶有关的

佣金 经纪费或代理费  

(s) 有关船舶所有权和占有的任何争议  

(t) 船舶共有人之间有关船舶的使用或收益的任何争议  

(u) 对船舶的抵押权或 质权 或同样性质的权利  

(v) 因船舶买卖合同产生的任何争议  

 2  扣押”指经法院命令 为保全海事请求而对船舶作出的任何滞留或对其离

开作出的任何限制 但不包括为执行或履行法院判决或其他可执行文书而扣留船舶  

 3.  人 指任何个人或合伙或无论是否有法人资格的任何公共或私人团体

包括国家或其任何组成机构  

 4.  请求人 指提出海事请求的任何人  

 5.  法院 指国家的任何主管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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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条  

扣押的权力 

 1. 只有实施扣押的缔约国的法院依职权才能扣押船舶或释放被扣押的船舶  

 2. 船舶只能因海事请求而不能因任何其它请求被扣押  

 3. 为获得担保 可以扣押船舶 即使根据有关合同中的管辖权条款或仲裁条

款或其他条款 引起扣船的海事请求应由非扣船实施地国审理 或应付诸仲裁或应

适用另一国家的法律  

 4. 在不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情况下 有关船舶的扣押或释放的程序 应受扣船

实施地国或扣船请求地国法律的制约  

第  3 条  

扣押权的行使 

 1.  在下列情况下 允许扣押对其提出海事请求的任何船舶  

(a) 在海事请求发生时拥有船舶的人对该请求负有责任 并且在实施扣押时

仍是该船的所有人 或 

(b) 在海事请求发生时船舶的光船承租人对该请求负有责任 并且在实施扣

押时是该船的光船承租人或所有人 或  

(c) 请求是依据对船舶的抵押权 质权 或同样性质的权利 或  

(d) 请求与船舶的所有权或占有有关 或 

(e) 对船舶所有人 光船承租人 船舶管理人或经营人提出的请求并根据扣

船请求地国法律规定或产生的船舶优先权担保  

 2.  对于在实施扣押时对海事请求负有责任并且在发生请求时为下述者拥有的

任何其他船舶 也允许扣押  

(a) 对其发生海事请求的船舶的所有人 或  

(b) 船舶的光船承租人 定期承租人或航次承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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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定不适用于有关船舶的所有权或占有的请求  

 3.  虽有本条第 1 和 2 款的规定 但对于并非对请求负有责任的人所拥有的船

舶也允许扣押 其条件是在根据扣船请求地国的法律 就对该请求作出的判决可以

通过对该船的司法变卖或强制变卖执行  

第  4 条  

被扣押船舶的释放  

 1.  被扣押的船舶应在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提供充分的担保后予以释放 但船舶

因第 1 条第 1 款(s)项和(t)项所列的任何海事请求而被扣押的情况除外 在此种情况

下 法院可允许占有船舶的人在提供充分担保后继续经营该船 或可以其他方式处

理该船在扣押期间的营运  

 2.  在各当事方对担保的充分性和方式未达成一致时 法院应决定其性质和金

额 但金额不应超过被扣船舶的价值  

 3.  请求以提供担保释放船舶 不应被解释为对责任的承认或对任何辩护权或

责任限制权利的放弃  

 4.  如果船舶在一非缔约国被扣押 而在一缔约国就同一请求为该船舶提供担

保但仍未被释放 则该缔约国法院在收到申请后应下令释放该担保  

 5.  如在一非缔约国中船舶因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担保而被释放 应下令释放在

缔约国中就同一请求提供的任何担保 但限于在两国中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以下数

额的部分  

(a) 船舶因之被扣押的请求额 或  

(b) 该船的价值  

此二数额以较低者为准 但是 除非在一非缔约国中提供的担保能为请求人实际获

得并可自由转让 否则不应下令释放该担保  

 6.  在按本条第 1 款提供担保后 提供此种担保的人可随时向法院申请减少

变更或取消该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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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条  

再次扣押权和多次扣押权  

 1. 如在任何国家中船舶已经被扣押并释放 或已经为该船提供了用于保全海

事请求的担保 则此后该船不应再次被扣押或因同一海事请求而被扣押 但下述情

况除外  

(a) 就同一海事请求已提供的关于该船舶的担保在性质或金额上不适当

但条件是担保的累计金额不得超过船舶的价值 或  

(b) 已提供担保的人不能或有可能不能履行其某些或全部义务 或 

(c) 被扣押的船舶或早先提供的担保因下述原因之一而被释放  

(一) 请求人根据合理的原因提出申请或予以同意 或 

(二) 请求人无法采取合理的措施阻止释放  

 2. 对同一海事请求在不同情况下将被扣押的任何其他船舶 不应被扣押 但

下述情况除外  

(a) 就同一海事请求已提供的担保在性质或金额上不适当 或  

(b) 本条第 1 款(b)或(c)项的规定可适用  

 3. 就本条而言 释放 不包括任何非法释放或从扣押中逃脱  

第  6 条  

对被扣押船舶所有人和光船承租人的保护 

 1. 作为扣押船舶或允许维持已实施的扣押的条件 法院可要求请求扣押或已

获准扣押船舶的请求人按法院自定条件提供某一种类和某一金额的担保 以补偿扣

押可能对被告造成并可能应由请求人负责的任何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可能

对该被告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a) 扣押是错误或不公正的 或 

(b) 要求和提供的担保过多  

 2. 扣船实施地国的法院在请求人对扣押船舶造成的损失或损害负有责任时

应具有判定此种责任程度的管辖权 包括但不限于下述情况可能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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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扣押是错误或不公正的 或 

(b) 要求和提供的担保过多  

 3. 如存在本条第 2 款规定的请求人责任 责任的决定应适用扣船实施地国的

法律  

 4. 如由另一国家的法院或由仲裁庭按第 7 条的规定来裁决案件的实体问题

则在作出该裁决前可中止有关本条第 2 款规定的请求人责任的诉讼程序  

 5. 如按本条第 1 款提供了担保 则提供此种担保的人可随时请求法院减少

变更或取消该担保  

第  7 条  

对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  

 1. 扣船实施地国法院或用以使船舶获释的担保的提供地国法院 应具有审理

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 但各当事方有效地约定或已经有效地约定将争议提交接受

管辖权的另一国家法院或付诸仲裁者除外  

 2. 虽有本条第 1 款的规定 扣船实施地国法院或用以使船舶获释的担保的提

供地国法院 可拒绝行使该管辖权 只要该国法律允许此种拒绝并且另一国的法院

接受管辖权  

 3 如果扣船实施地国法院或用以使船舶获释的担保的提供地国法院  

(a) 不具有对案件实体问题的管辖权 或  

(b) 按本条第 2 款的规定拒绝行使管辖权  

则此种法院可以并在接到请求后应当规定一个期限 在此期限内海事请求人应向主

管法院提起诉讼或提请仲裁庭仲裁  

 4. 如果未在按本条第 3 款规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或仲裁 则在接到请求后

应下令释放被扣押的船舶或提供的担保  

 5. 如在按本条第 3 款规定的期限内提起了诉讼或仲裁 或在没有此种规定时

向另一国家的主管法院提起了诉讼或向仲裁庭提起了仲裁 则由此产生的有关被扣

押的船舶或提供的用以使船舶获得释放的担保的任何最终裁决应得到承认和执行

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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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此种诉讼或仲裁已合理通知被告 而且被告有合理的机会就案情提出

辩护 并且  

(b) 此种承认与公共政策无抵触  

 6. 本条第 5 款中所载的任何规定 均不限制按扣船实施地国法律或用以使船

舶获释的担保的提供地国法律赋予国外判决或仲裁裁决更大的效力  

第  8 条  

适   用  

 1. 本公约应适用于在任何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任何船舶 不论该船是否悬挂

一缔约国的国旗  

 2. 本公约不适用于任何军舰 海军辅助船或国家所有或营运的 仅暂时用于

政府非商业服务的其他船舶  

 3. 本公约不影响任何国际公约或国内法律或规则赋予任何政府或其部门 或

任何公共当局 或任何码头或港口当局在其管辖范围内滞留任何船舶或以其他方式

不准其航行的任何权利或权力  

 4. 本公约不影响任何国家或法院作出影响债务人总资产的命令的权力  

 5.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均不影响在扣船实施地国适用规定责任限制的国际公

约或执行此种公约的国内法  

 6.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更改或影响缔约国的现行有关法规 此种法规涉及

习惯居所或主要营业所在船旗国的人或通过代位 转让或其他方式从这种人取得请

求权的任何其他人 对有形地处于该国管辖区域内的任何船舶的扣押  

第  9 条  

不创设船舶优先权  

 本公约的任何规定均不应被解释为创设了船舶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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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条 

保   留  

 1. 任何国家可在签署 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约之时或在其后任何时

候宣布保留将下列任何一项或所有各项排除在本公约适用范围之外的权利  

(a) 不属海船之列的船舶  

(b) 不悬挂缔约国国旗的船舶  

(c) 第 1 条第 1 款(s)项下的请求  

 2. 一国如也是有关内陆水域航行的特定条约的缔约国 可在签署 批准 接

受 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声明 上述条约就法院判决的管辖 承认和执行规定的规

则应优先于本公约第 7 条所载规则  

第 11 条 

保 存 人 

 本公约由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第 12 条 

签署 批准 接受 核准和加入 

 1. 本公约自 1999年 9月 1日至 2000年 8月 3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放供任

何国家签署 此后继续开放供加入  

 2. 各国可通过下列方式表示它们同意受本公约的约束  

(a) 签署并对批准 接受或核准无保留 或  

(b) 签署而有待批准 接受或核准 随后予以批准 接受或核准 或  

(c) 加入  

 3. 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应向保存人交存相应的文件 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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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条 

具有一种以上法律制度的国家 

 1. 如一国具有对本公约所涉事项适用不同法律制度的两个或多个地区 该国

可在签署 批准 接受 核准或加入时声明 本公约对其所有地区适用 或仅对其

中一个或数个地区适用 并可随时对此声明提出另一声明加以修改  

 2. 任何此种声明均应通知保存人 并应明确指明本公约适用的地区  

 3. 关于以两种或多种法律制度适用不同地区扣押船舶的缔约国 本公约所指

一国法院和一国法律应分别理解为指该国有关地区内的法院和该国有关地区内的法

律  

第 14 条 

生   效  

 1. 本公约应在 10 个国家表示它们同意受本公约约束之日起 6 个月后生效  

 2. 对于本公约生效条件满足后才表示同意受本公约约束的国家 这一同意应

在表示同意之日起 3 个月后生效  

第 15 条 

修订和修正 

 1. 为修订或修正本公约的缔约国会议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应三分之一缔约国的

请求召开  

 2. 在本公约的一个修正案生效之日后表示的受本公约约束的同意 应被认为

适用于经修正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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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 

退   出  

 1. 任何缔约国可在本公约对其生效之日以后随时退出本公约  

 2. 退出应向保存人交存退出文件 方为有效  

 3. 退出应在保存人收到退出文件一年后或退出文件中载明的更长期间后生

效  

第 17 条 

语   文  

 本公约正本一份 用阿拉伯文 中文 英文 法文 俄文和西班牙文写成 各

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订于日内瓦  

 各国政府为此正式授权的下列具名代表 特签署本公约 以昭信守  

 

--  --  --  --  -- 


